
证券代码：002417� � � �证券简称：三元达 公告编号：2015-006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

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经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三元达，证券代码：

002417

）自

2015

年

2

月

9

日开市起停牌。公司将在上

述事项确定后尽快发布相关公告并申请股票复牌。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2月9日

证券代码:002068� � � �证券简称:黑猫股份 公告编号:2015-006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股份变动及获配股票上市公告书

一、重要提示与声明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发行人”或“黑猫股份”

)

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

承诺本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黑猫股份本次配股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

,

均不表明对本公司

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及保荐机构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

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

,

请投资者查阅同期登载于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配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文件。

二、本次配股股票上市情况

(

一

)

编制上市公告书的法律依据

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编制

,

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公司

本次配股新增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

二

)

配股发行、上市的核准情况

本次配股发行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4]1386

号文核准。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

黑猫

股份本次配股共计配售

127,364,396

股人民币普通股将于

2015

年

02

月

11

日起上市。 本次配股发行完成后

,

公

司股权分布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

三

)

本次配股股票上市相关信息

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新增股份上市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０２

月

１１

日

股票简称 黑猫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６８

本次配股发行前总股本

４７９

，

６９９

，

２００

股

本次配售增加的股份

１２７

，

３６４

，

３９６

股

本次配股完成后总股本

６０７

，

０６３

，

５９６

股

股票登记机构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上市保荐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

一

)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JIANGXI BLACK CAT CARBON BLACK INC.,LTD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479,699,200

元

(

配股前

);

人民币

607,063,596

元

(

配股后

)

法定代表人

:

蔡景章

成立日期

:2001

年

7

月

12

日

注册地址

:

江西省景德镇市昌江区历尧

办公地址

:

江西省景德镇市昌江区历尧

股票上市交易所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

黑猫股份

股票代码

:002068

联系地址

:

江西省景德镇市历尧

邮政编码

:333000

联系电话和传真

:0798-8399126

电子邮箱

:heimaoth@126.com

经营范围

:

生产销售炭黑及其尾气、硅材料、工业萘、轻油、洗油、脱酚油、粗酚、蒽油、中温沥青、炭黑油、

盐酸

(

有效期至

2015

年

12

月

17

日止

);

次氯酸钠、焦油零售

(

有效期至

2015

年

8

月

9

日止

);

自有商标授权服务

;

对外

贸易经营

(

实行国营贸易管理货物的进出口业务除外

)

。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

(

二

)

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配股发行前后

,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三

)

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发行人控股股东为景德镇市焦化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景焦集团”

),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

具日

,

景焦集团持有发行人股份

264,645,103

股

,

占发行人总股本的

43.59%

。景焦集团的基本情况如下

:

公司名称

:

景德镇市焦化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8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

蔡景章

成立时间

:1991

年

1

月

1

日

住所

:

江西省景德镇市昌江区历尧

经营范围

:

焦炭、炭黑及其尾气、白炭黑

(

二氧化硅

)

、工业萘、轻油、洗油、脱酚油、粗酚油、蒽油、中温沥

青、燃料油、煤气、蒸汽、复合肥、编织袋制造及销售

,

原煤深加工及销售

(

按环保部门有关规定办理

);

水、电转

供

;

百货、家电、工艺品、花卉、玻璃制品、塑料制品、化工产品、五金、水暖器材、建筑及装饰材料、保温材料销

售

;

自有房屋及设备租赁、水电安装

;

室内外装饰工程设计及施工

,

幕墙施工

,

园林绿化工程设计及施工

(

以上

需凭资质证经营

);

经营进出口业务。

(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

景焦集团持有的本公司股票中质押股份共计

2,800,000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46%,

不存在其他有争议

的情况。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景德镇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四

)

本次配股完成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配股发行完成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未发生变化

,

因本次配股导致股东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发生变

化

,

具体情况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配股前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本次配股后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８

日）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１

景德镇市焦化工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２０８

，

３８１

，

９７１ ４３．４４％ ２６４

，

６４５

，

１０３ ４３．５９％

２

中国农业银行

－

交银施罗德成长

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９

，

９９９

，

７９９ ２．０８％ １２

，

６９９

，

７４５ ２．０９％

３

中国工商银行

－

易方达价值精选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８

，

９１１

，

８３８ １．８６％ １１

，

３１８

，

０３４ １．８６％

４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科瑞证

券投资基金

７

，

８７６

，

７９１ １．６４％ １０

，

００３

，

５２５ １．６５％

５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农银汇

理行业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７３８

，

１６６ ０．９９％ ６

，

０１７

，

４７１ ０．９９％

６

国际金融

－

中行

－

中金股票精选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４

，

３３８

，

３１１ ０．９０％ ５

，

５０９

，

６５５ ０．９１％

７

上海东岭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８３％ ５

，

０８０

，

０００ ０．８４％

８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博

时裕富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３

，

００１

，

５０５ ０．６３％ ３

，

８１１

，

９１１ ０．６３％

９

中国银行

－

易方达策略成长证券

投资基金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６３％ ３

，

８１０

，

０００ ０．６３％

１０

上海聚益投资有限公司

－

聚益六

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６３％ ３

，

８１０

，

０００ ０．６３％

合计

２５７

，

２４８

，

３８１ ５３．６３％ ３２６

，

７０５

，

４４４ ５３．８２％

(

五

)

本次发行前后发行人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

,

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

项目

本次配股前

本次发行

股数（股）

本次配股后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总股本

４７９

，

６９９

，

２００ １００％ １２７

，

３６４

，

３９６ ６０７

，

０６３

，

５９６ １０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４７９

，

６９９

，

２００ １００％ １２７

，

３６４

，

３９６ ６０７

，

０６３

，

５９６ １０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０ ０％ ０ ０ ０％

四、本次股票发行情况

1

、发行数量

:

实际发行

127,364,396

股

,

其中本次配股上市可流通股数为

127,364,396

股

;

2

、发行价格

:4.63

元

/

股

;

3

、发行方式

:

本次发行采取网上定价发行方式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

4

、发行时间

:

本次配股发行股权登记日为

2014

年

12

月

29

日

(R

日

),

配股缴款时间为

2014

年

12

月

30

日

(R+1

日

)

至

2015

年

1

月

7

日

(R+5

日

);

5

、募集资金总额

:

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589,697,153.48

元

;

6

、发行费用总额、项目、每股发行费用

:

本次发行费用

(

包括保荐机构保荐费、承销费、中介机构费以及其

他费用

)

合计

23,271,607.27

元

,

每股发行费用为

0.18

元

;

7

、募集资金净额

:566,451,992.78

元

;

8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3.15

元

/

股

(

按照

2014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加上本

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9

、发行后每股收益

:0.04

元

/

股

(

按照

2013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配股后总

股本全面摊薄计算

);

10

、注册会计师对本次募集资金到账的验证情况

: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发行人截至

2015

年

1

月

9

日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进行了验资

,

并出具了“大信验字

[2015]

第

6-00001

号”验证报告

:

截至

2015

年

1

月

9

日止

,

公司向原股东配售人民币普通股

127,364,396

股

,

每股配股价格

4.63

元

,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589,

697,153.48

元

,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23,271,607.27

元

,

加配股期间利息

26,466.57

元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66,451,992.78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127,364,396

元

,

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439,087,596.78

元

;

11

、发行对象认购股份承诺履行情况

:

本公司控股股东景焦集团已履行了认配股份的承诺。

12

、持股

5%

以上股东股份每变动

5%

的计算基准日调整为

2015

年

02

月

11

日。

五、其他重要事项

发行人自配股说明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未发生可能对发行人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六、上市保荐机构及上市保荐意见

(

一

)

上市保荐机构

办公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中信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

:

王东明

保荐代表人

:

邓淑芳、刘昀

项目协办人

:

刘拓

项目经办人员

:

郝冬、李旭华、唐俊、叶瀚清

电话

:010-60836983

传真

:010-60836960

(

二

)

上市保荐机构的保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配股上市文件所载资料进行

了核查

,

认为

:

发行人申请本次配售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

本次配售的股票具

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保荐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配股新

增股票上市交易

,

并承担相关的保荐责任。

特此公告。

发行人: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182� � � �证券简称:云海金属 公告编号:2015-12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４

年度的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４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营业总收入

３

，

２７３

，

４２１

，

９１９．８３ ３

，

７１９

，

９６８

，

１５５．８０ －１２．００％

营业利润

１２

，

６４５

，

９５１．９８ １１

，

６５５

，

２６２．０７ ８．５０％

利润总额

１８

，

７１３

，

４４４．３５ １８

，

３８０

，

８５９．８７ １．８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７

，

１５８

，

７７８．０７ ２５

，

３４７

，

４８６．４５ ７．１５％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９４ ０．０８８ ６．８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９７％ ２．７９％

增加

０．１８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总资产

２

，

７２９

，

４８１

，

１５１．２５ ２

，

７５３

，

２２７

，

８７７．１５ －０．８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９１４

，

４４３

，

７９１．４６ ９１６

，

７７３

，

５２２．８５ －０．２５％

股本（股）

２８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８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３．１７５ ３．１８３ －０．２５％

［注

１

］：上表数据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２０１４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３２７

，

３４２．１９

万元， 较去年同期

３７１

，

９９６．８２

万元下降

１２．００％

； 营业利润

１

，

２６４．６０

万元，较去年同期

１

，

１６５．５３

万元增长

８．５０％

；利润总额

１

，

８７１．３４

万元，较去年同期

１

，

８３８．０９

万元增长

１．８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

，

７１５．８８

万元，较去年同期

２

，

５３４．７５

万元增长

７．１５％

。

１

、营业收入

３２７

，

３４２．１９

万元，较去年同期

３７１

，

９９６．８２

万元下降

１２．００％

。主要是材料价格下降、产品销售

价格相应下降及销售结构变动影响。

２

、营业利润

１

，

２６４．６０

万元，较去年同期

１

，

１６５．５３

万元增长

８．５０％

；利润总额

１

，

８７１．３４

万元，较去年同期

１

，

８３８．０９

万元增长

１．８１％

。主要原因是：控股子公司巢湖云海镁业有限公司投产后，产量提升摊薄了固定成

本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云海轻金属精密制造有限公司及南京云开合金有限公司投资收益增加， 增加利

润。

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

，

７１５．８８

万元，较去年同期

２

，

５３４．７５

万元增长

７．１５％

。主要原因是：控

股子公司巢湖云海镁业有限公司投产后， 产量提升摊薄了固定成本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云海轻金属精

密制造有限公司及南京云开合金有限公司投资收益增加，增加利润。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

２０１４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２

，

６００

万

元

～３

，

８００

万元，变动幅度为比上年同期上升

２．５７％～４９．９２％

。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

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2月10日

证券代码：600168� � � �证券简称：武汉控股 公告编号：临2015-001号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承继原保荐机构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权利义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3

年武汉控股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并聘请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申银万国

"

）作为

本公司持续督导的独立财务顾问，双方签署了《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及募集配套资金项目独立财务顾问协议》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上述

两项协议统称

"

《业务协议》

"

）。

因申银万国发行股票吸收合并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事宜，原申银万国的证券承销与保荐（国

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政策性银行金融债、企业债承销业务除外）以及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

有关的财务顾问业务由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申万宏源

"

）承接。

2015

年

2

月

9

日，本公司与申万宏源签署了相关补充协议，双方同意并确认，自申万宏源成立并取得经

营证券业务许可证之日起，原申银万国在《业务协议》项下权利义务转由申万宏源享有、承担及继续履行；

原申银万国不再享有《业务协议》项下的任何权利或履行《业务协议》项下任何尚未履行完毕的义务；本次

权利义务承继不改变《业务协议》项下双方权利义务的具体内容及履行方式，但本次权利义务转让后导致

的《业务协议》项下收款账户或通讯地址变动，应以申万宏源书面通知本公司的为准。

由此， 公司持续督导的独立财务顾问由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

限责任公司。

特此公告。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2月10日

证券代码：600521� � � �证券简称：华海药业 公告编号：临2015-003号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报道简述：

2015

年

2

月

7

日，《中国经营报》刊登了题为《华海药业因环保被处罚未见披露》的报道，报道称：

2014

年

7

月，台州市环保局对华海药业（一分厂）环境违法案件实施挂牌督办，并要求当地环保部门依法责令该公司

实施停产整治，按照医化行业整治

52

条标准限期改正环境违法行为。时过半年，华海药业并未对上述重大

事件进行公开披露。

二、澄清声明

2014

年

7

月，台州市环境保护局对我公司一分厂环保问题实施挂牌督办一事属实。

临海市环保局根据台州市环保局台环保（

2014

）

80

号挂牌督办函的要求，结合督办内容，对我公司一分

厂部分车间实行了停产整治处理。由于在此之前，浙江省环保厅已对公司川南一分厂所在的浙江省化学原

料药基地临海园区整体实施环境综合整治挂牌督办， 公司已在

2014

年中报对此事及其对公司原料药业务

的影响作了说明和披露。而本次是对公司川南一分厂（系公司原料药生产基地之一的川南生产基地中的一

个分厂）部分车间进行停产整治，对公司整体经营影响有限，预估财务影响值不触及信息披露标准，且考虑

到公司在此之前已进行了大量的三废处理设施改造和投入，公司有能力在短期内完成相关整治任务，同时

该事项亦不构成使公司面临重大风险的情形，因此公司未对该事项进行公告。

公司已于督办期限（三个月）内完成了挂牌督办事项，并对督办函中所指环保问题做了全面整改。

2014

年

10

月， 临海市环保局组织通过了公司一分厂挂牌督办限期整改竣工环保设施验收 （临环督验【

2014

】

1

号）；

2014

年

11

月，台州市环保局下发了解除公司一分厂挂牌督办的函（台环保函【

2014

】

212

号）。受该事件

影响，川南一分厂三季度实际完成产值比年度预算及经营计划约少

700

万元至

800

万元，约占该分厂年度预

算总产值的

0.89%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据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2014

年度公司原料药营业收入仍保持

增长。

公司控股股东兼公司总经理陈保华两次增持及公司副总经理徐春敏、陈其茂的减持属个人行为，不存

在违反《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中有关窗口期及增、减持

比例等的规定，且公司按规定已分别于

2014

年

11

月

18

日及

2014

年

12

月

18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

sse.com.cn

）填报了董监高持股变动申报，履行了披露义务。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600352� � � �证券简称:浙江龙盛 公告编号:2015-010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９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道墟镇龙盛大道

１

号公司办公大楼四楼多功能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２７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４１４

，

７０４

，

９３８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２７．１１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阮伟祥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１

、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５

人，董事徐亚林先生、周勤业先生和独立董事孙笑侠先生、梁永明先生因外

地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２

、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３

人；

３

、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议案名称：《关于更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４１４

，

６８３

，

３３８ ９９．９９４８ ２０

，

７００ ０．００５０ ９００ ０．０００２

（二）涉及重大事项，

５％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１

关于更选独立董

事的议案

８５

，

３９０

，

６４３ ９９．９７ ２０

，

７００ ０．０２ ９００ ０．０１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关于更选独立董事的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该项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

２

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１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吕崇华、张声

２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浙江龙盛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2月10日

证券代码:600460� � � �证券简称:士兰微 公告编号:2015-007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９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黄姑山路

４

号公司三楼大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１１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５８８

，

１３２

，

１６５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４７．１６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

表决。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

了投票表决。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向东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１

、公司在任董事

１１

人，出席

７

人，董事范伟宏先生、李志刚先生，独立董事裴长洪先生和冯晓女士因公

务未能亲自出席；

２

、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２

人，监事陈国华先生因公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３

、董事会秘书陈越先生，副总经理王海川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议案名称：关于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５８８

，

１１９

，

１６５ ９９．９９８ ０ ０．００ １３

，

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２

、议案名称：关于对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５８８

，

１１９

，

１６５ ９９．９９８ ０ ０．００ １３

，

０００ ０．００２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１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何晶晶、黄忠兰

２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

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2月10日

证券代码:002101� � � �证券简称:广东鸿图 公告编号:2015-05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４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４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

／

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２

，

２１５

，

０５７

，

９２１．９７ １

，

８２２

，

６４５

，

９００．３８ ２１．５３％

营业利润

１３３

，

２７７

，

１９６．４１ １０６

，

２７０

，

６９９．５５ ２５．４１％

利润总额

１３９

，

３４６

，

２４１．７７ １０８

，

６４６

，

９１９．７８ ２８．２６％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１９

，

２４７

，

７１７．７６ ９０

，

０８５

，

０５５．４９ ３２．３７％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６２ ０．５１ ２１．５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９．１１％ ８．１７％ ０．９４％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

）

总资产

２

，

５６７

，

５３６

，

６０１．３１ ２

，

３９５

，

０８６

，

９２５．５７ ７．２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

，

３５０

，

６８９

，

９２０．５３ １

，

２６４

，

３４１

，

２８１．４３ ６．８３％

股本

１９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７．０５ ６．６０ ６．８２％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说明

２０１４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２２１

，

５０５．７９

万元，同比增长

２１．５３％

；营业利润

１３

，

３２７．７２

万元，同比增长

２５．４１％

，利润总额

１３

，

９３４．６２

万元，同比增长

２８．２６％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１

，

９２４．７７

万元，同

比增长

３２．３７％

。在报告期，虽然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南通鸿图”业绩低于预期，未能扭亏为盈，对公司整体

业绩产生负面影响。但公司一方面继续深挖行业大客户，提升公司产品在国内外大客户产品内部的份额，

保证了销售收入的稳步增长；另一方面不断夯实基础管理工作，全面推进精益生产，加大新产品研发力度

与投入，使得产品盈利能力持续增强，经营业绩稳步增长。

截至

２０１４

年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

２５６

，

７５３．６６

万元、股东权益

１３５

，

０６８．９９

万元，每股净资产

７．０５

元，分别比

２０１３

年末增长

７．２０％

、

６．８３％

、

６．８２％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１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公司在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

增长幅度为

３０％－６０％

，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

１１

，

７１２．００

万元至

１４

，

４１４．００

万

元。

２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１１

，

９２４．７７

万元，同比上升

３２．３７％

，与在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的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和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

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十日

股票代码：000059� � � �股票简称：华锦股份 公告编号：2015-007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股票简称：华锦股份，股票代码：

000059

）股票交

易价格于

2015

年

2

月

5

日、

2015

年

2

月

6

日、

2015

年

2

月

9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函询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

、公司已于

2015

年

2

月

4

日披露了《华锦股份：关于控股股东签署

<

股权转让意向书

>

的公告》和《华锦集

团与振华石油关于华锦股份的股权转让意向书》，具体内容详见同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

本次《股权转让意向书》的签署，旨在表达双方股权转让和收购的意愿及初步商洽的结果。该股权转让

事项的正式实施尚需报国资部门审批，因此，该股权转让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振华石油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华锦集团与振华石油的股权

转让行为，没有改变华锦集团在本公司的控股地位，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仍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因此，

不会对本公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除上述股权转让意向外，本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2

、本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

、本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4

、本公司近期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5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

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

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

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一）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至少未来三个月内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发行新股、上市公

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和资产剥离等重大事项。

（二）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三）本公司已于

2014

年

11

月

25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华锦股份：

2014

年度预亏公告》（公告编号：

2014-078

）。 预计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3.5

亿元至

-

12.5

亿元。

（四）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9日

2015年 2 月 10 日 星期二

B36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2068� � � �证券简称:黑猫股份 公告编号:2015-007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4]1386

号文核准

,

以公司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12

月

29

日

(R

日

)

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公司总股本

479,699,

200

股为基数

,

以

4.63

元

/

股的价格按照每

10

股配售

2.7

股的比例向截至

2014

年

12

月

29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

市后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配售股份

,

募集资金总额

589,697,153.48

元

,

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566,

451,992.78

元

,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上述募集资金到账情况出具了“大信验字

[2015]

第

6-

00001

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

切实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

本公司

(

以下简称

“甲方”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德镇分行

(

以下简称“开户银行”或“乙方”

)

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丙方”

)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以下简称“专户”

),

账号为

1503217029000210081,

截止

2015

年

01

月

09

日

,

专户余额为

569,596,235.66

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偿还银行贷款项目、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募集资金

的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

,

甲方未以存单的方式存储募集资金。如以存单方式存储募集资金

,

各方将另行签

署补充协议约定存单方式的募集资金存储及监管事宜。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

,

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

,

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

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季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邓淑芳、刘昀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

;

乙方应

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

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

(

每月

15

日之前

)

向甲方出具对账单

,

并抄送丙方。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甲方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的

,

甲方及乙方应在付款后

10

个工

作日内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

,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

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

知乙方

,

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三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

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

,

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

查专户情形的

,

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

至专户资

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十、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规定而给其他方造成损失

,

违约方应

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

,

并赔偿守约方因此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和费用。

十一、本协议项下所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

,

首先应在争议各方之间协商解决。如果协商解

决不成

,

争议各方应提交位于深圳的深圳仲裁委员会

,

并按其提交仲裁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最终裁决。仲

裁应用中文进行。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

,

对各方均有约束力。

十二、本协议一式捌份

,

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

,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等监管部门报备一份

,

其余留甲方备用。

特此公告。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二月九日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调整停牌股票

“华侨城A” 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告［

2008

］

38

号）、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以及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关于发布中基协（

AMAC

）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

(

中基协发

[2013]

第

13

号

)

的有

关规定，以及本公司对停牌股票的估值政策和程序，经与相关托管银行协商一致，自

2015

年

2

月

9

日起，摩

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对停牌股票

"

华侨城

A"

（股票代码：

000069

）

进行估值。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 自上述股票当日收盘价能反映其公允

价值之日起，对其恢复按交易所收盘价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二月十日


